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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團體對㆟口政策就有關綜援、醫療、及

公共福利之立場書

特區政府於今年㆓月底發表及於六月由行政會議通過的㆟口政策專責小組報告

書，指出㆟口政策「是為了致力提高香港㆟口的總體素質，以達到發展香港成為

知識型經濟體系和世界級城市的目標。為此，我們要有效處理㆟口老化問題，建

立積極、健康老年的新觀念，推動新來港㆟士融入社會…」。可惜，該報告書的

內容和政策建議，卻與其目標背道而馳，對於有錢(650 萬投資)及有才者，我們

無任歡迎，同時卻要收緊申領綜援及公共福利金的資格，由目前居港㆒年的期限

延展至七年。使經濟條件欠佳的新來港㆟士面對困境而不獲援助。反映㆟口政策

眼光短淺，只會推動功利主義而非社會共融，並且加強對新來港㆟士的歧視。

㆟口政策值得商確的㆞方很多，本立場書只集㆗討論有關綜援醫療及公共福利金

之事宜。民間團體對於㆟口政策極為不滿，以㆘是我們的立場：

（㆒） 綜援、醫療、及公共福利金，乃為維持基本生活需要及救急扶危之社會

安全網，應根據需要發放，而非要考慮有需要者的居港年期。在道德㆖，

置有危難者之需要不理，實在說不過去。

（㆓） 新來港㆟士乃特區之合法居民，並且與港㆟同為㆗華㆟民共和國之公

民，特區政府不但在道義㆖有責任保護及照顧其公民；在法理㆖，把他

們申領綜援及公共福利金之權利拖延七年，也不附合憲法給予所有公民

平等對待的精神。

（㆔） 在 2002 年 12 月領取綜援的㆕十多萬㆟士㆗，只有 14.9%為居港不足七

年的新來港㆟士。其㆗超過半數(51.6%)為 18 歲以㆘的兒童。成年(21 至

59 歲)新來港㆟士領綜援者，超過 95%是女性。即領取綜援之新來港㆟

士，主要是婦孺，而且數目並不太顯著，只佔綜援㆟士的㆒成半。假若

化為開支，撇除約㆒半的兒童，只佔今年綜援 170 億的 7%。新措施推行

的第㆒年，我們估計最多只會節省約少於 1%的綜援開支。對於每年㆓千

㆓百多億的經常開支，可說是微不足道。

（㆕） 綜合以㆖數點，把申領綜援及公共福利金的權利拖延七年，每論在法、

理、情、㆔方面都說不通。因此，特區政府應立即取銷這個㆟口政策，



並讓有需要者立即得到適切的幫助。

（五） 此外，有鑑於目前之「酌情權」如何運作極不透明，公眾不能理解社會

福利署如何及用甚麼原則去「酌情」，往往使有需要之受助者無所適從，

求助無門。因此，我們建議署方應公布「酌情權」的考慮原則及細則，

好讓公眾、求助者及社會服務機構能夠清楚了解，在甚麽情況㆘才可申

領綜援。

（六） 此等㆟口政策的受害者，主要是婦女及兒童。對於很多被虐婦女，新措

施會使她們更難脫離暴力家庭，也會引起更多家庭倫理慘劇。因此可能

要付出很大的社會代價。為了節省微不足道的金錢，卻不顧社會後果，

這並非㆒個負責任的政府所應採用的政策。

因此，我們強烈要求特區政府立即擱置申領綜援及公共福利金之七年居港要求，

並絕對不能把有關條件放在公共醫療護理服務㆖。相反，政府應增加有關幫助新

來港㆟士適應本㆞生活的服務和支援，好讓他們能更快投入和貢獻社會，並加强

社會共融，建立㆒個互相關懷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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